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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鲁工大鲁科院字〔2020〕73 号 

 
齐鲁工业大学（山东省科学院）关于进一步 

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实施意见 
 

各部门、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加

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》、教育部《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

术不端行为办法》、山东省教育厅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科研诚

信建设的若干意见》，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，结合校（院）

实际，提出如下实施意见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认真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、教育部和山东省关于推进科研

诚信建设的工作部署，加强统筹协调，加快科研诚信制度化建

设，健全完善科研诚信工作机制，营造诚实守信、追求真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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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尚创新、鼓励探索、勇攀高峰的良好氛围，为加快创建国内

一流、国际有影响的应用研究型大学提供重要支撑。 

二、建立校（院）科研诚信工作机制 

（一）加强对科研诚信工作的领导。成立由相关校（院）

领导、相关部门组成科研诚信建设工作机构，负责校（院）科

研诚信建设工作开展的指导与协调。 

（二）构建职责清晰、协调有序的科研诚信管理体系。科

研处、社科处分别负责校（院）自然科学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

领域科研诚信工作的统筹协调，完善科研诚信案件调查、处理

制度；其他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各自业务领域科研诚信相关制度

建设、案件行政调查、宣传教育等相关工作；学术委员会受校

（院）或有关部门委托开展有关科研诚信案件的学术调查、审

议、认定工作。 

责任部门：科研处、社科处、人事处、教务处、研究生处 

（三）完善科研诚信案件处理程序。科研处、社科处会同

相关职能部门依法依规制定科研诚信案件统一的受理、调查、

处理程序，明确职责分工，对科研诚信案件举报受理、调查处

理、申诉、复议等作出明确规定，形成科学规范的科研诚信案

件处理程序。 

责任部门：科研处、社科处 

三、加强科研诚信管理 

（四）加强各类科研活动全过程科研诚信管理。校（院）

设立和承担的各类科研项目，将科研诚信建设要求落实到项目

申报审核、过程管理、结题验收等项目管理的全过程。校（院）

设立的各类科研项目要与申报人约定科研诚信义务和违约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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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究条款。加强对各类科研项目责任主体科研诚信履责情况的

经常性检查。 

责任单位：设立、承担科研项目管理职责的职能部门与单

位 

（五）全面实施科研诚信承诺制度。在科研项目、科研奖

励、职称评聘、评选表彰、导师聘任等工作中实施科研诚信承

诺制度，要求参与人员作出科研诚信承诺，明确承诺事项和违

背承诺处理要求。 

责任单位：科研处、社科处、人事处、高层次人才处、教

务处、研究生处 

（六）加强科研评价制度改革。完善科研评价制度，建立

以创新质量、贡献、绩效为导向的评价制度。坚持分类评价，

将科研诚信作为各类评价的重要指标，突出品德、能力、质量、

贡献等因素。尊重科学研究规律，提倡严谨治学，科学设置各

类考核、评价、评选限制性条件和指标要求，防止简单量化、

重数量轻质量，“一刀切”等倾向。 

责任单位：科研处、社科处、人事处、高层次人才处、教

务处、研究生处 

（七）强化科研诚信审核、监督。规范科研项目申报、科

研奖励、职称评聘、评选表彰、导师聘任等工作程序，将科研

活动责任主体良好的科研诚信状况作为上述工作的必备条件，

将科研诚信审核作为开展上述工作的必备程序，做好上述工作

开展中的信息公开，建立上述工作开展中的公示制度，接受监

督。 

责任部门：科研处、社科处、教务处、研究生处、人事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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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层次人才处 

四、切实加强科研诚信的宣传和教育 

（八）加强科研诚信宣传教育。通过部门网站、微信公众

号等媒介设立科研诚信专栏，加大科研诚信宣传教育，将科研

诚信教育纳入教师入职培训内容，要对研究生开展形式多样的、

持续性的科研诚信宣传教育活动。 

责任部门：科研处、社科处、研究生处、人事处 

（九）加大科研诚信建设工作的信息公开。实现科研诚信

建设机构、学术规范制度和科研失信行为查处机制的三公开；

大力宣传科研诚信先进典型，发挥榜样示范作用；及时曝光科

研失信行为的典型案例，发挥警示作用。 

责任部门：科研处、社科处、教务处、研究生处、人事处 

五、严肃查处科研失信行为 

（十）切实履行调查处理责任。根据职责分工和科研失信

行为处理程序，依法依规做好科研失信行为的举报受理、调查

核实、认定处理等相关工作，及时公布处理结果，保障好相关

责任主体合法权利，履行好事实认定和处理决定的告知义务。 

责任部门：科研处、社科处、人事处、教务处、研究生处 

（十一）严肃科研失信行为处理。坚持对科研失信行为的

零容忍，相关部门对上级机关或有关部门移送线索、日常管理

中发现的问题线索及媒体披露的科研失信行为线索符合受理条

件的要主动受理，进行调查处理。加强部门科研失信行为信息

共享，根据科研失信行为性质与情节，严格依法依规开展科研

失信行为的责任追究，将科研诚信状况与科研项目申报立项、

职称评聘、评选表彰、岗位聘用、导师聘任等挂钩，在校（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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层面开展联合惩戒。 

责任部门：科研处、社科处、人事处、高层次人才处、教

务处、研究生处等相关部门与单位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齐鲁工业大学（山东省科学院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0 月 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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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鲁工业大学（山东省科学院）办公室       2020 年 10 月 9日印发 
 


